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教职员工、学生和社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的知情权，依法获取学院信息，提高学院工作的透明度，促进学院依

法治校，充分发挥学院信息对教职员工、学生和社会的服务作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学院信息，是指学院在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以及社会服务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相

关信息。 

第三条  根据《关于成立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工

作的机构通知》（沪电信职院〔2011〕61 号）规定，学院设立信息

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组织实施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副院长任副组长，组员由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委员会由学院保密委员会担任；信息公开监督办公

室由学院监察室担任。 

第四条  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地点

设在院长办公室，负责组织落实学院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具体职责为： 

（一）协调落实学院信息公开工作； 

（二）组织编制学院信息公开指南、信息公开目录和信息公开工

作年度报告； 



（三）协调受理申请公开相关事宜； 

（四）组织对拟公开的信息保密审查管理； 

（五）与学院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由各部门、二级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秘书负责具

体实施，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各单位信息公开责任人。 

第五条  学院的信息公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及相关法规的原则，不可危及国家、

社会和学院的安全稳定；遵循及时、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

供优质服务。 

第二章  公开范围  

第六条  学院主动公开下列信息： 

（一）涉及学院教职员工、学生和社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重

大切身利益的信息； 

（二）需要学院教职员工或者学生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 

（三）学院各机构部门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学院重点公开以下信息： 

（一）学院章程、规章制度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二）学院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三）学院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和标准； 

（四）学生招录、毕业、就业以及学院科研成果、获奖情况等统

计信息； 



（五）学院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

施及其实施情况。 

第七条  除学院主动公开的信息外，教职员工、学生和社会公民、

法人、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科研、学习等特殊需要，向学院申请

获取相关学院信息。 

第八条  学院公开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及其他法规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审查。审查后不能确定是否

可以公开的，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报上级有关部门确定。 

第三章  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九条  学院对于主动公开的信息，根据该信息特点，采取以下

一种或者几种形式，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予以公开： 

（一）学院网站、电子邮箱； 

（二）学院报刊、杂志； 

（三）学院广播、电视、电子屏等公共媒体； 

（四）在学院各院区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宣传栏、公共查阅场所

等； 

（五）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信息的形式。 

学院重大事项的信息公开根据需要可通过临时召开会议的方式

公开。 

第十条  学院编制并更新学院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公开目录，并

通过学院网站等途径公开以供查阅。 



第十一条  根据本规定第八条要求获得学院信息的，申请人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 

申请人申请获得学院信息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证明

文件，学院有权将相关证明文件复印留存。 

申请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二）申请公开的学院信息的内容描述； 

（三）申请公开的学院信息的形式要求。 

第十二条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对申请获取学院信息的申

请人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答复： 

（一）属于主动公开范围且已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学

院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主动公开范围但尚未主动公开的，应责成相关单位及

时向申请人提供其所需信息，并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公开； 

（三）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不

予公开的理由； 

（四）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在； 

（五）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第十三条  申请公开的学院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

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 

第十四条  学院认为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秘密、个人隐私，公开

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



不同意公开的，学院不予公开。但是，学院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

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学院信息内容和理

由提前书面通知第三方。 

第十五条  学院收到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及时予

以答复。学院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

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过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学院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

间不计在本条期限内。 

第十六条  学院对申请公开的信息，应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

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

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第十七条  学院对申请公开的信息，除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

成本费用外，不收取其他费用。 

学院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申请人确有经济困难的，经本人申请、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审核同意，可以减免相关费用。 

第十八条  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对依申请属于学院公开的信息

制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单》，由保密工作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进行审查，审

查工作应自收到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完成。审查后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



开的，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报上级有关部门确定的信息，应由信息公

开工作办公室向申请人予以说明并在获得上级部门答复后及时予以

回复。 

第四章  监督和保障 

第十九条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学院日常工作，各级单位在制

定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工作考核时应包括信息公开工作内容。学院

信息公开工作作为职能部门年度目标任务考核指标之一。 

第二十条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和监察室负责对学院信

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学院在每年的 3 月 31 日前公布学院上年度的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学院主动公开学院信息的情况； 

（二）学院依申请公开学院信息和不予公开学院信息的情况； 

（三）学院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四）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五）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学院教职员工、学生和社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认为学院的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不依法履行学院信息公开义务的，可

以向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或院监察室举报，也可以向上级主管部

门、监察机关举报。 

学院教职员工、学生和其他主体认为学院在学院信息公开工作中

的具体行为侵权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二十三条  学院在信息公开工作中违反国家关于信息公开的

法律规定以及本管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院监察室或者信息

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学院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更新公开的学院信息内容的、学院信息公开指南和

学院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学院信息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学院信息的； 

（六）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规定由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五条  本管理规定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